南投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案件同意分期繳納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八日南投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101382910  號
函  訂定發布全文 5  點
中華民國102年6月25日府行救字第102012647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5月9日府行救字第1050098240號函修正名稱及全
文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分期繳納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案件，義務人申請辦理核准分期繳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暨所屬機關（以下簡稱主辦機關）得於行政執行法第七條所定期間內同意分期繳納執行。但尚有其他未為完納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或案情特殊，不在此限。
（一）義務人依其經濟情況，無法一次完納金錢給付義務者。
[bookmark: _GoBack]（二）因天災、事變，致義務人遭受重大財產損失，無法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
三、同意核准分期繳納金額之期間，應以下列標準為之：
（一）金額未滿新台幣（以下同）二十萬元之事件，得分二至六期繳納。
（二）金額在二十萬元以上，未滿一百萬元之事件，得分二至八期繳納。
（三）金額在一百萬元以上，未滿三百萬元之事件，得分二至十六期繳納。
（四）金額在三百萬元以上之事件，得分二至三十六期繳納。
依一定事實，足認情形特殊，無法依前項之最高期數
標準之分期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得簽請機關首長同意加長期數或展延，不受前項期數之限制。但分期總數最高不得超過三十六期。
第一項所稱執行金額係指執行名義之本稅（或本費、罰鍰）、連同滯納金、利息及其他各項應附隨徵收之總數。第一、二項之分期，每一期為一個月。
四、凡經同意分期繳納者，義務人或第三人應立擔保書狀提供相當擔保，或出具票據交付主辦機關保管；主辦機關應同時掣給收據交付義務人。
經同意分期繳納而未依限繳納，或有任何一期票據未獲付款者，主辦機關應廢止同意分期繳納，並即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未依限繳納即廢止同意分期繳納並即移送行政執行之不利負擔應於分期繳納核定函載明之。
五、主辦機關辦理個案同意分期繳納時，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金額未滿二十萬元之案件，本府各單位業務職掌所生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應經單位一級主管核定之；所屬機關業務職掌所生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應經機關各科室主管核定，始得為之。
（二）金額在二十萬元以上之案件，本府各單位業務職掌所生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應經縣長核定之；所屬機關業務職掌所生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應經機關首長核定始得為之。
六、為辦理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關於行政執行分署徵詢是否同意義務人分期繳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案件
，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